
表TC-08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受理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

再生能源憑證讓與申請書

申請日期：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

一、 憑證讓與申請人

申請人或申請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憑證中心平台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.

聯絡窗口資訊

□資訊與申請人相同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務單位與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 

二、 憑證讓與受讓人

受讓人或受讓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憑證中心平台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. 

聯絡窗口資訊

□資訊與申請人相同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務單位與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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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讓與憑證資訊

憑證編號
(可以連號填寫、直/轉供者免填)

發電類型 發電期間

發電廠名稱

發電廠位址

是否屬依溫室氣體
減量及管理法第 16
條公告應盤查登錄
之對象

□是

□否

管制編號

□無

□有：填寫發電廠位
址內所屬之管制編號

憑證契約期間

(以定量購買免填)

憑證結算方式

□現貨，共計：

□預售：

結算起迄時間：民國_____年_____月至民國_____年_____月

□其他(請說明)：

服務費計收對象

□向憑證受讓人計收

□由憑證申請人代繳　

□其他

收據抬頭：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憑證移轉用電戶名

憑證移轉用電電號

(如憑證尚未分配，可先填總

公司或單一電號多用戶之電

號)

是否屬依溫室氣體
減量及管理法第 16
條公告應盤查登錄
之對象

□是

□否

管制編號 □無

□有：請填寫憑證讓與受讓

人，所擁有溫室氣體排放源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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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編號。

(1._____________

 2. _____________

 3._____________

 4._____________

 5._____________)

備註：憑證結算到預定結算移轉日期，其累積電量未達一張憑證，則須累積電量滿一
張憑證才進行移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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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檢附文件：

□憑證讓與申請人公司登記、商業登記、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登記文件，或

身分證明文件。（如無變更則免附）

□憑證讓與受讓人公司登記、商業登記、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登記文件，或

身分證明文件。（如無變更則免附）

□讓與文件（契約、發票等相關證明文件，契約僅需揭露與本申請第三部分相關之

資訊即可）

□授權書

（1.勾選現貨方式結算憑證者免附；

2.勾選預售之申請人與受讓人，得以授權書委託其聯繫窗口辦理個別契約中每月

憑證讓與申請程序，以免除每次憑證讓與申請書公司用印流程。）

五、 注意事項：

1. 申請人係指憑證之初始持有者，且憑證所屬之環境效益未經宣告，始能成為憑證

讓與之讓與人；受讓人係指有憑證之環境效益需求，且欲購買憑證者。

2. 憑證契約期間係指憑證產出與交付之時間期程。

3. 憑證累積到一千度電量始核發一張，故憑證之結算須以定量方式為之。另，申請

人與受讓人亦可約定以月、季、年給的方式來做憑證結算與移轉，惟須注意，以

此種方式結算，如發電量不足一千度電，則電量應累計滿一千度電時移轉。

4. 憑證讓與後，須向憑證中心進行登錄，故受讓人須提供其登記之管制編號、用電

戶名與用電電號，使憑證中心進行移轉與登錄，並將受讓人登錄為憑證最終持有

人。

5.在環保署溫室氣體盤查及國內外再生能源相關規範或評比，例如 Green-

e、LEED、CDP、RE100、EECS或國際供應鏈要求等，皆尚未將一般廢棄物認

定為再生能源，若企業採購一般廢棄物再生能源憑證後，需自行承擔後續可能無

法應用於國內外再生能源相關規範或評比之風險。

申請人(聯絡人)簽章：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       (  簽章  )  

受讓人(聯絡人)簽章：　　        　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(  簽章 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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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授權書

□憑證讓與申請人       □憑證讓與受讓人

授權人

機構名稱 統一編號

法定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

地址

被授權人

姓名 性別 出身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

服務單位與職稱 聯繫電話

電子郵件

地址

授權事項
被授權人就前開憑證讓與事項，全權處理授權人讓與申請事務並負一切

法律責任。

授權期間

(不得逾越個

別契約期間)

自 民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 至 民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止

授權人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授權人(簽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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